
云南省关于文旅行业的纾困帮扶措施 
 

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省第十一

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署，帮助支持文旅

行业稳岗就业、纾困解难，推动文化旅游业稳步发展，制定

以下纾困帮扶措施。 

一、实施以奖代补措施 

（一）旅行社。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统计数据为

基础，根据 2021 年接待游客数量、从业人员数、纳税金额、

诚信经营等指标，对全省旅行社进行综合考评。按排名位序

分别给予前 100 位的旅行社纾困补助，第 1—10 名补助 100

万元，第 11—30 名补助 80 万元，第 31—50 名补助 50 万元，

第 51—70 名补助 30 万元，第 71—100 名补助 10 万元。补

助资金由省级财政保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

财政厅） 

（二）旅游演艺企业。对在云南省依法设立且独立运营

管理，并在疫情期间不裁员或少裁员的旅游演艺企业，根据

2021 年累计接待游客数量、从业人员数、纳税金额等指标，

对全省旅游演艺企业进行综合考评。按排名位序分别给予前

20 位的旅游演艺企业纾困补助，第 1—5 名补助 100 万元，

第 6—10 名补助 50 万元，第 11—20 名补助 30 万元。补助

资金由省级财政保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财

政厅） 



二、持续推进纾困解难 

（三）降低用电成本。支持有条件的文旅企业直接参与

市场化交易。对于执行两部制电价的文旅企业，提高两部制

电价的灵活性，用户可自愿按季选择变压器容量、合同最大

需量缴纳电费或实际最大需量缴纳电费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能

源局、省文化和旅游厅） 

（四）缓缴社会保险费。对符合条件的不裁员或少裁员

参保缴费文旅企业，继续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。受疫情影

响较大、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困难的文旅企业，可按规定申请

缓缴养老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） 

    （五）退还保证金。继续执行保证金退还政策，对暂退

80%保证金的旅行社，允许企业补足保证金期限延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。积极争取，开展使用保险代替现金或银行保

函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试点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化

和旅游厅） 

三、强化金融信贷支持 

（六）扩大信贷投放。加大再贷款、再贴现、普惠小微

贷款等政策工具运用力度。鼓励和引导银行金融机构针对文

旅企业融资需求，创新推广随借随还、信用贷款、融资顾问、

常态化融资对接等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，持续加大对文旅企

业续贷、首贷支持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

行、云南银保监局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 

（七）接续贷款延期支持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、经营受



困的文旅企业，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

对于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，银行金融机构坚持实质性风

险判断，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，不影响企业征信

记录。对受疫情影响严重、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，可予以展

期或续贷，通过适当降低利率、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，减轻

信贷偿付压力。（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、云南

银保监局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 

（八）降低综合融资成本。银行机构要合理确定中小微

文旅企业贷款利率。鼓励银行机构对因疫情影响遇到困难的

中小微文旅企业主动减免服务收费。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

构为有贷款需求的文旅企业提供担保服务，对单户担保金额

500 万元及以下的文旅企业收取的担保费率不超过 1%，对单

户担保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文旅企业收取的担保费率不超过

1.5%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昆明中心

支行、云南银保监局） 

    （九）加大贷款贴息力度。对文旅企业 2022 年新增流

动资金贷款，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%予以贴息，贴

息利率不高于 5%。同一企业同一笔贷款，已享受国家和省

级其他贷款贴息政策支持的，不再重复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财政厅、云南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昆明

中心支行） 

四、促进文化旅游消费 

（十）发放专项文旅消费券。通过“游云南”“支付宝”

“携程网”等线上平台分批分期发放涵盖旅游景区、旅游民



宿、旅游演艺、旅游交通、旅游线路产品等领域的文旅消费

券不低于 1 亿元，支持文旅消费券在全省通用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）。 

    （十一）鼓励“云南人游云南”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，

支持旅行社企业与各级基层工会、教育机构加强合作，积极

组织开发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并符合政策要求的旅游线路产

品，更好满足旅游市场多样化需求。基层工会可使用会员会

费组织工会会员开展春游秋游、观看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、

购买当地景区门票。鼓励各级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

会团体等组织开展的参观学习、红色教育等活动，委托旅行

社代理安排旅游交通、住宿、餐饮、会务等相关事项。鼓励

省内高等学校、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、省文化和旅游厅） 

   （十二）开展自驾游送油券活动。联合省内油企共同出

资发放电子油券，自驾游客可通过“游云南”“支付宝”“加

油彩云南”“加油云南”等平台申领使用，经有关油企终端

核销并经省财政“阳光云财一网通”公示后结算。（责任单

位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） 

（十三）拓展多元化消费渠道。鼓励旅行社企业在现有

经营许可规定的业务经营范围内，顺应“旅游+”发展趋势，

经相关部门依法审核备案后，增加承揽专业性会议、会展、

节庆、赛事等非包价旅行业务经营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市



场监管局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商务厅、省体育局） 

涉及支持市场主体资金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牵头实施责

任部门按规定和流程，在“阳光云财一网通”开展通知、审

核、公示等工作。本纾困帮扶措施未明确实施时限的，自发

文之日起执行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鼓励各州（市）参

照省级纾困帮扶措施，自行制定相应帮扶措施，共同支持文

旅行业纾困解困。国家和我省具体政策措施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本措施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具体

实施方案并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